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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线索转办函引出部督大案一条线索转办函引出部督大案

李营是浙江杭州一家医院的护士。
2022年11月，因为评职称需要刊发论文，
她想到了找中介。在某搜索平台上，一名
中介告诉她有两种服务方式：自己有论
文，可以负责代发；如果没有，可安排

“写手”代写。两种方式都保证刊发，不仅
赠送纸质版期刊，还能在期刊网上查到自
己的论文。

在看了这名中介发来的营业执照和一
些期刊社的委托书后，李营选择了请中介代
写代发。不久，李营收到了某健康医学类期
刊社的《录用通知书》，上面注明她的论文将
在2023年1月刊发。为了发表这篇论文，李
营分3次付款，一共支付了1000元。

记者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上查询得
知，这份期刊由西部地区书报刊发展中心
主办，用少数民族语言出版。而李营收到
的期刊却是中文的。谁在假冒正规期刊征
稿？从征稿、发 《录用通知书》 到挂网，
如何操作？

这要从一条线索转办函说起。2023年
1月28日，荆门市掇刀区“扫黄打非”工
作小组办公室向区公安分局移交了一条线
索转办函，大致内容是：湖北海皓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皓公司”） 冒
用某科普期刊社名义，收集、出版论文，
疑似涉嫌非法出版、非法经营、诈骗等违
法犯罪行为，请公安机关核查。

荆门市公安局高新区·掇刀区分局经
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孙杨一行立即前
往核查。办案人员在海皓公司员工电脑上
看到了很多征稿微信群和QQ群，不时有
人在群里发布征稿信息。海皓公司于2020
年7月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李杰。面对
核查，他说，自己是底层接单人员，负责
将征集来的稿件传给上游公司刊发，收取
版面费，不参与编辑出版工作。判决书显
示，李杰收取论文作者支付的版面费约
16.1万元。

征稿中，海皓公司主要通过旗下“杂
志信息网”和“海皓文化出版社”两个网站
发布信息。因为做了营销推广，所以客户在
搜索平台搜索“论文发表”“论文代发”等
关键词时，这两家网站会在首页显示。截至
记者发稿，这两家网站依然可以正常登录。

客户选好期刊后，需把论文传给客
服，并支付定金，文章发出来后，再交尾
款。如果客户没有论文，公司会联系“写
手”代写。另外，公司还提供电子版《录
用通知书》、纸质期刊、文章挂网的链接。
李杰说，公司客服向作者推荐的期刊是通
过各类QQ群和微信群了解到的，很多期
刊社的人在群里，至于对方是期刊社的编
辑还是中介，李杰“就分不清了”。

随着调查深入，办案人员在国家新闻
出版署官网上查询得知，李杰提供的其中
一本科技期刊已于2013年4月注销，没有
查到另一本科技期刊。

从警12年的孙杨意识到，此案“可能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2023年5月
18日，警方对高亚、陈俊等人涉嫌非法经
营出版物一事立案侦查。

3030余种假期刊一年多收了余种假期刊一年多收了20002000
多万元版面费多万元版面费

在周口警方的协助下，荆门警方抓获
了高亚、陈俊等人。

高亚说，之前自己跟陈俊在同一个求
职QQ群里，群里有人声称可以帮助发表

论文。“我俩接触这个事情之后就想做这个
事，最开始以兼职的形式做。2021 年 7
月，我们手中掌握了一些资源，就开了工
作室。”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
显示，2021年11月到2023年4月短短1年
多的时间里，高亚、陈俊收取的版面费高
达1716万元。

办案人员在这个工作室查获了10余种
期刊，这些期刊刊发的论文每篇收费230~
260 元不等，荆门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
（版权）科工作人员现场鉴定为虚假期刊。

令办案人员没有想到的是，高亚、陈
俊等人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显示，这只是
整个犯罪链条的一个环节。这批假期刊来自
云南刊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刊
文公司”）。2020年7月，詹剑注册成立刊文
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随后，他从国家新
闻出版署官网上获取了30余种已注销或非
汉语版，以及不常见期刊的刊号、主办单位
等信息，开始制作假冒期刊。

征稿时，刊文公司内的 3 个采编组员
工对外以“期刊编辑部”的名义，主动联
系有论文发表需求的人或征稿代理人，推
荐自家制作的假冒期刊，收取版面费。起
诉书显示，2022 年 4 月到 2023 年 5 月，詹
剑等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收取的版面费
达 2456.6 万元。为了骗取发稿人的信任，
刊文公司会制作盖有期刊社公章的《录用
通知书》。这些公章都是假的。

当一期论文数量征满后，詹剑将论文
打包发给排版员白强，并提供期刊刊号、
刊名、主办单位等信息，由白强对文章进
行排版，制作成一本电子版期刊。然后，
詹剑会将电子版期刊发到一家印刷厂，依
次进行胶片制作、印刷、装订、邮寄等工
作。判决书显示，白强收取詹剑支付的排
版费约41.9万元，张凯收取詹剑支付的印
刷费约 120 万元，胡凯收取张凯支付的印
刷费74万元。记者随机抽取了一本。虽然
纸张和印刷与正规期刊相差无几，但并没
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广告经营许可
证号等相关信息。

某知名期刊网收录文章成为某知名期刊网收录文章成为““品品
牌背书牌背书””

几百元起步、收稿量大，刊文公司制
作的假冒期刊在收稿群里很受欢迎。除了
这些优势，刊文公司还有一个“品牌背
书”——某知名期刊网可以收录这些文

章。这是很多作者关心的，因为评职称或
岗位晋升，需要这个链接。

湖北某高校学报一名在职编辑告诉记
者，这家期刊网在业内影响力很大，被誉
为“中国四大知名期刊网”之一，与中国
知网、万方数据属于同一梯队。假冒期刊
巨大的发稿量潜藏着巨大的利益，让这家
知名期刊网内部员工潘胜非常看好这门

“挂网生意”。
潘胜说，自己经常接到自称是某期刊

社的编辑人员电话，其中就包括“詹编
辑”（詹剑）。简单沟通几句，他就能判
断出对方是不是正规期刊编辑。为了规
避风险，潘胜和另一名同事汤华想了个
办法：在网站上开设一个“新媒体专
区”，收录这些文章。这个板块不显示期
刊名称、期刊号等信息。如果执法机关检
查，可以说这是以个人名义上传的文章，
不属于期刊。

潘胜说，现实中，很多人评职称，就
在互联网上搜索已发表的论文，如果作
者写的论文很好，可以在正规、知名的
期刊发表，最后也能被期刊网收录。但
有些论文水平很差，只能发表到不知名
或是非法的期刊上，如果按照收录正规
期刊的方式收录，肯定要出问题，被冒
名的期刊社就会举报、投诉。所以，只
能把文章收录到“新媒体专区”，也能在
互联网上搜索到并显示出来，很多人认为
这也算是收录。

荆门市公安局高新区·掇刀区分局经
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熊达旭表示，这种
收录方式是利用了这家知名期刊网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在法律上“打了个擦边球”。

随着收录数量增多，曾有正规期刊社
举报过这家期刊网。“我们回复说，这是合
作方的问题，是对方提供了虚假手续，稿
件也是对方收的，与我们无关。”潘胜说，
自己一直在想办法规避风险，尽量在明面
上“合法化”。

如此“巧妙的设计”显然是为了牟取
数额巨大的不正当利益，潘胜与假期刊制
作公司合作，用个人银行账户收取“数据
加工费”。判决书显示，2021 年 12 月至
2023年4月，潘胜共收取詹剑支付的“数
据加工费”约193.1万元。（文中李营、李
杰、高亚、陈俊、詹剑、白强、张凯、胡凯、
潘胜、汤华均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

涉编、印、发、挂网全流程环节 已注销的期刊被“复活”

“山寨期刊”的亿元论文生意
货车掉渣一天后绊倒骑车人

司机担责三成

近日，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一起非法经营期刊案。该案共有14名被告人，因

案情复杂，法院决定分案审理。记者通过案件侦办单

位——荆门市公安局高新区·掇刀区分局获得的一审

判决书显示，本次有6名被告人出庭受审，经审理，6名

被告人以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拘役，并处5万元到97万元的罚金，截至记者发稿，6名

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

作为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安部联

合挂牌督办案件，此案跨河南、云南、河北、安徽、北京5

省（市），涉及论文编、印、发、挂网全流程环节。

判决书显示，6名被告人没有期刊出版许可证、印

刷经营许可证，从事征稿、组稿、印刷等工作，严重扰乱

出版秩序。短短一两年内，数以万计的作者在被告人

伪造的30余种、3000余本假冒期刊上发表了3万多篇

文章，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

民警缴获的已装订成册的假期刊。

南通通州男子施某骑车下桥

转弯时，被前一天经过的货车散

落的煤渣绊倒摔伤。货车驾驶员

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10月9日，

记者了解到，日前，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货车驾驶

员吴某对施某的损失承担 30%的

责任，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与商

业三责险内赔偿，南通中院二审

法院维持该判决。

一块煤渣引发交通事故一块煤渣引发交通事故

2021年12月，施某骑电动自行车下桥
转弯时，车轮与路上的深色小石子发生摩
擦侧滑，导致施某摔倒，造成左手肘骨
折。后经交警部门研判，散落物系事故发
生前一天吴某驾驶的货车车尾处散落的煤
渣。因无法确认煤渣对造成施某摔倒的参
与程度，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交警部门未
对事故作出责任认定，仅出具道路交通事
故证明。后施某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吴
某与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庭审中，被告吴某对监控视频显示的
货车尾部抛洒煤渣予以认可，但考虑到事
故地点地面夹杂着其他石子与黄沙，且附
近经常有货车经过，可能是其他车辆的抛
洒物导致施某摔倒，吴某主张其抛洒物并
不必然导致施某摔伤。

保 险 公 司 补 充 说 明 ， 事 故 发 生 时
吴某的货车不在现场，同时，施某在
电动自行车上加装棉挡罩势必会影响
操控及驾驶，与其伤情存在一定的因
果关系，主张酌情减轻在交强险外的
赔偿责任比例。

货车司机承担货车司机承担3030%%的责任的责任

法院查明，事发前吴某两次驾车途经
事故地点，且均有抛洒行为，都未及时清
理，其所驾驶的车辆系事故发生前存在明
显抛洒物的最后车辆。后承办法官通过现
场调查并结合施某在交警部门的陈述，发
现造成施某摔倒的抛洒物与吴某驾驶货车
中抛洒物的轨迹高度一致。

法院认定，吴某在驾车过程中未采取
措施导致煤渣抛洒路面，亦未采取补救措
施，其行为影响了道路通行安全，增加了
事故发生的风险，足以认定其抛洒行为与
施某的摔倒具有因果关系。而施某作为路
段附近常住居民，对该路段的路况明确知
晓，应谨慎驾驶，但在途经时仍未仔细观
察注意避让，且其电动自行车安装挡风棉
被，影响了对路况的判断，导致不能及时
反应，故施某对自身摔倒存在较大过错，
应承担主要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吴某对施某的损失承
担30%的责任，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与商
业三责险内赔偿。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法官说法
交通事故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交通事故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本案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适
用过错责任原则，在交警部门未能作出事故
责任认定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事故双方是否
存在过错，以及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
果关系、原因力大小来确定责任比例。

法官提醒，广大货车司机在行车前务
必要对车辆装置固定情况进行检查，避免
发生危险造成侵权。无论驾驶的是二轮电
动自行车还是机动车，大家在驾驶过程
中，都应当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从而
规避交通事故风险。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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